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株财预通[2017]11号
株洲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17年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综合奖补资金的通知

    财政局:

根据《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教育厅关于提前下达2017年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综合奖补资金（薄弱学校改造部分）的通知》（湘财预〔2016〕189 号）文件精神，经研究，现将2017年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综合奖补资金下达你单位，专项用于：一是根据我省“全面改薄”工作的整体部署，在统筹考虑各相关来源资金分配和各类别项目县工作进展的基础上，从义务教育保障机制综合奖补中安排部分资金对三类县进行奖补，此次按2016年三类县安排额的50%预拨其2017年薄弱学校改造资金，待2017年薄弱学校改造中央和省级资金预算确定后，将对各市县可最终获得的资金额度进行重新核定，并按多退少补的原则相应调整年度预算。二是各有关区财政、教育部门要以本地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建设需求、实施方案及项目规划为依据，按照“实用、够用、安全、节俭”的原则，区分轻重缓急，将此次下达的奖补资金尽快分解落实到项目，加快推进项目实施。请将此项资金列入2017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。功能科目 “2050299 其他普通教育支出”, 经济科目 “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” 。 

请将资金按程序拨付使用，并确保专款专用。

附件：2017年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综合奖补资金(薄弱学校改造部分)（总表不发县市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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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2017年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综合奖补资金(薄弱学校改造部分)

	
	
	单位:万元

	单位名称
	项目内容
	补助金额

	天元区教育局
	2017年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综合奖补资金(薄弱学校改造部分)
	189

	芦淞区教育局
	2017年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综合奖补资金(薄弱学校改造部分)
	211

	荷塘区教育局
	2017年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综合奖补资金(薄弱学校改造部分)
	215

	石峰区教育局
	2017年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综合奖补资金(薄弱学校改造部分)
	243

	合计
	
	858


